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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要点： 

⚫ 加快建设“中原农谷”，出台“三步走”方案。2023 年 1 月，河南

省人民政府发布《关于加快建设“中原农谷”种业基地的意见》，

此次《意见》延续之前《“中原农谷”建设方案》的政策思路，对

于河南省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明确阶段性目标要求：2025 年之前，

引育种业领域领军人才 20 人以上，引进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

头企业 5 家以上，种业总产值达到 100 亿元以上；到 2030 年，引

育种业领军人才 30 人以上，引进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 8

家以上，其中至少 2 家进入全国种业十强，种业总产值达到 200 亿

元以上；到 2035 年，建成贯通种业领域基础研究、成果转移转化、

企业孵化培育的全链条产业体系，打造千亿级种业产业集群。 

⚫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，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。为了实现把“中

原农谷”打造成为引领我国种业跨越式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

科技力量的总体目标，《意见》提出构建高水平的服务种业基础研

究主体，破解种业领域重大科学问题，明确强化企业育种创新的主

体地位，支持河南种业集团落地种业基地，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

能力、产业带动能力、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业、“隐形冠

军”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，加快形成优势种业企业集群，培育大

型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。长期以来，河南是中国粮食的重要

生产基地，种子市场规模全国第一，但是河南省种业面临产业化水

平较低，种企规模小而散的发展局面。在 A 股众多种业上市公司中，

仅有秋乐种业 1 家豫企的身影，还有 2 家种企在新三板挂牌，分别

是金宛种业与中棉科技，河南省种业在产业化的道路上仍有较大发

展和提升的空间。依托种植业大省的优势，在《意见》中阶段性目

标的逐步实现过程中，河南省种企有望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。 

⚫ 行业相关政策陆续出台，河南加快建设种业强省。为了深入贯彻落

实国家政策，河南作为粮食大省和制种大省，结合自身优势，2021

年以来推出一系列种业产业发展政策及配套措施，致力于推动建设

现代化种业强省，全力打造国家种业战略科技力量。2021 年 9 月，

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为基础，整合全省种业科技资源和力

量，河南省成立了神农种业实验室。2022 年初，河南省推出《关

于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的若干意见》，对种业发展做出重要部署，

《意见》中明确要实施种业企业扶优行动，建立重点企业精准帮扶

上市，加大企业上市推进步伐，打造种业振兴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企

业，加快形成种业发展新格局。2022 年 8 月，河南省财政厅发起

设立省内首只种业发展基金（河南现代种业发展基金），该基金一

期财政出资部分 2.5 亿元，共分三期进行，预计总规模将达到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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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。为了加快河南省现代化种业发展，相关部门从政策、资金投

入、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，致力于打造拥有国际先进水

平的全球一流种业基地，把粮食“芯片”牢牢攥在自己手中，肩负

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。 

⚫ 种业板块有望迎来长期变革。关于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，2023

年 2 月发布的“一号文件”中首次提出“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

目，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，有序扩大试点范围，规范

种植管理”。种业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“芯片”，为推动现代化农业

高质量发展，实现种源自主可控、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变得日益重要。

我国农作物单产水平和种植效益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，而生物

育种技术产业化将是我国补齐种业短板的关键。2019 年末以来，

我国制种行业法规不断完善，此次“一号文件”中生物育种产业化

政策再次加码，我国种业将迎来中长期的产业变革，河南省种企有

望进一步受益于行业红利。目前行业处于合理估值区间，考虑到生

物育种产业化的落地和种业市场规模的成长性，行业估值仍有扩张

空间，维持行业“强于大市”投资评级。 

风险提示：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及相关政策实施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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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2022 年以来河南省种业相关政策 

时间 政策文件 种业相关措施 

2022 年 1 月 
《关于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的

若干意见》  

1、 实施种业企业扶优行动，建立重点企业精准帮扶上市，加大企业

上市推进步伐，打造种业振兴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企业，加快形成

种业发展新格局。 

2、 从省科技创新资金中每年列出不少于 20 亿元用于种业创新，省财

政也拟统筹设立河南省现代种业发展基金。 

2022 年 3 月 
《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

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

1、 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、种业创新平台建设、种业创新攻关、种

业企业扶优、良种繁育能力提升和种业市场净化六大行动，设立现

代种业基金，培育种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整合组建种业集团。 

2、 加强农业、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收集，加快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库。 

3、 加快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、黄河流域林业育种创新中心建

设，支持神农种业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。 

2022 年 4 月 《“中原农谷”建设方案》 

1、 注册成立“中原农谷”开发有限公司、“中原农谷”建设投资有限

公司，培育涉农“独角兽”企业，培育主板上市种企和特色优势

明显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打造千亿级种业和粮食产业集群。 

2、 以建设国家农业创新高地为引领，聚力打造“四大中心、两个示

范区”。分别是国家种业科技创新中心、现代粮食产业科技创新中

心、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、农业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和农业

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、智慧（数字）农业示范区。 

2022 年 5 月 
《河南省“十四五”现代种业提

升工程建设实施方案》 

1、 提高资源保护、育种创新、品种测试和良种繁育能力，建设一批

国内一流的标志性种业工程，打造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育繁推

一体化企业，推进河南由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转变。 

2、 到 2025 年，全省种业总产值要达 500 亿元以上，农作物良种覆

盖率达 98%以上，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达 80%以上。 

2022 年 9 月 

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

关于牢记领袖嘱托扛稳粮食安全

重任的意见》 

1、 聚焦小麦、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，开展种源关键技术集中攻关和

良种联合攻关。 

2、 整合种业科技资源和力量，加快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

心，推动神农种业实验室成为国家种业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3、 培育种业产业龙头，加快筹河南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挂牌运营。 

2023 年 1 月 
《关于加快建设“中原农谷”种

业基地的意见》 

1、 设立 2025-2035 年“中原农谷”建设阶段性发展目标，力争打造

千亿级种业产业集群。 

2、 强化企业育种创新主体地位，打造一批航母型领军企业，加快形

成优势种业企业集群，培育大型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。 

3、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，面向种业基地谋划省重大科技项目，每个项

目支持额度不低于 1000 万元。 

4、 优化种业创新人才引进政策。 

资料来源：河南省人民政府，中原证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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